
附件 1

2026 年黄陂区水稻集中育秧示范工作

实施方案

一、背景与意义

为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6 年全面推

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》中“强化粮食生产科技支撑，

推广集中育秧等绿色高效技术”的部署，做好黄陂区水稻集

中育秧示范推广工作，打造区级水稻集中育秧示范中心，经

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，拟在区农业

科技展示园开展 2026 年水稻集中育秧示范。为确保示范工

作实施成效，制定本方案。

二、实施原则

1、依法依规的原则。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 2026

年水稻集中育秧新品种示范工作有序推进。

2、先建后补的原则。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，由实施主

体先行垫资实施，示范工作完成且验收合格、公示无异议后，

在财政列支资金范围内据实结算，一次性拨付财政资金。

3、公开透明的原则。水稻集中育秧有关信息、流程等

实行网上公示，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主要目标：示范推广 2 个水稻新品种，育秧盘数

不低于1.4万盘，出苗质量达到壮苗标准，成秧率不低于85%。

示范推广到大田移栽面积 700 亩。

（二）工作要求：

1、示范推广国家审定的 2 个水稻新品种。



2、示范推广标准化集中育秧技术。采用先进的育秧技

术和管理方法，包括精准播种、病虫害防治等。通过科学的

育秧管理，提高秧苗的质量和成活率，为后续的移栽和产量

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3、带动 700 亩水稻种植示范基地种植。将育出的优质

秧苗示范推广给区内水稻种植企业（合作社），带动 700 亩

水稻种植示范基地，通过现场指导等方式，向种植户传授先

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，提高他们的种植水平，提升水稻

产量和品质。

四、实施方式

（一）确定集中育秧实施主体。由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

中心通过公开遴选，择优确定一家水稻新品种育秧实施主

体。示范工作由实施主体先行垫资实施，待示范工作完成后

一次性支付示范资金。实施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：注册地在

黄陂区内，拥有 3 年以上的水稻集中育秧经验，资金充足，

有专业技术团队支撑，能确保水稻集中育秧示范工作的顺利

完成，省、市龙头企业优先。

（二）确定水稻种植示范基地。在全区范围内选择种植

水平较高、水稻种植面积 200 亩以上，且具备以下条件的新

型农业经营主体：具有有效的土地流转手续或土地租赁协议

（需加盖街道或街道农服中心公章）；种植基地设施条件较

完善，配套有插秧机械或与有关农机合作社达成服务协议；

种植合作意愿较强。示范基地确定流程为：经经营主体申报、

街道农服中心推荐后，按报名先后顺序和申报面积确定发放

主体及发放数量。秧苗发放工作具体由推广中心四站（农科

所）负责实施。



（三）开展示范基地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。由推广中心

四站（农科所）负责，秧苗发放后，对示范基地开展跟踪服

务，确保秧苗质量和成活率，为示范基地稳产丰产保驾护航。

同时对水稻集中育秧示范实施过程中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管

理和台账资料的收集。

五、进度安排

4 月下旬，按实施方案要求进行网上公开征集，遴选承

担水稻集中育秧示范工作的实施主体，同时征集并确定水稻

种植示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；

5 月上旬，开展水稻集中育秧示范；

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，审核秧苗数量和质量，发放秧苗；

6 月中旬，对水稻种植示范基地回访与种植技术指导。

6月-8月，完成水稻集中育秧示范总结并完善相关台账。

六、资金概算

水稻集中育秧示范工作计划投资 18 万元，主要用于两

个方面：一是投入 17.5 万元，用于补贴实施主体集中培育

1.4 万盘以上的稳产杂交水稻秧苗，资金主要用于设施基地

通光、灌溉设施修缮、育秧物资（种子、基质等）、人工费

用等；二是列支 0.5 万元，用于开展水稻集中育秧示范绩效

评价。

七、示范总结

育秧完成后，由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开展秧苗

数量和质量审核，审核结果予以公示。完成水稻集中育秧示

范总结并完善相关台账。按财务要求转账支付示范资金。

八、保障措施

加强领导。成立领导专班，由中心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分



管领导任副组长，综合科、农科所负责人为成员，负责组织、

协调、保障水稻集中育秧示范工作实施；成立技术专班，由

中心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农科所负责人任副组长，站、企业技

术人员组成，为示范工作提供技术支撑；各承担秧苗分配任

务的街（乡）农业服务中心完成工作确认，区农业技术推广

服务中心工作专班组织抽查复核。

黄陂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

2026 年 4 月 22 日


